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经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对以下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一、关于在内乡县、新沂市、平原县设立子公司的独立意见 

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开展生猪屠宰及食品加工业务，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趋势

及公司发展战略，是公司由养殖环节向下游发展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提高公司的

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公司在新沂市、平原县成立全资子公司，有利于公司扩

大大规模一体化饲养模式，提高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公司

此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决策经过深思熟虑，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在河南省南阳

市内乡县、江苏省新沂市、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设立子公司。 

二、关于 2019 年度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属于日常业务范围。本次预计增

加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该等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没有

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且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

易决策制度》的规定，同意公司实施上述事项。 

三、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此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增强固定资产流动性，以第三方评估价格作为定价

依据，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通过上述

关联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未对公司未

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关联交易议案时，无关联董事表决，亦没有代理其他

董事行使表决权，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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